
高雄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自然學科競賽應試 

防疫須知及注意事項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為確保參與試務相關人員的健

康，並確保試務工作順利進行，請配合以下事項。 

一、 請各校參賽人員及師長務必配合進入校園全程戴口罩(口罩請自備)。 

二、 本次競賽參賽隊伍開放進校門時間為上午8時，預定下午4時比賽結束，請參賽

隊伍盡快離開校園，校園將進行消毒作業。 

三、 本校開放參賽學校停車，一校1車停放，停完為止。 

四、 報到時間為 8:30-8:50，參賽選手及陪同師長務必提早抵達，請同校學生

到齊之後再報到（須繳驗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在學證明），請記住組別以加快

報到速度(各校組別請上活動網站查詢)。報到時會領到活動手冊（內有學

生考試編號及試場配置圖），請老師領到之後發給參賽同學。 

五、 本校一樓報到區大門口設有體溫測量站由專門人員協助用額溫槍測量額

溫，並用酒精消毒雙手，蓋章後始得進入一樓報到區。 

六、 如選手於現場量測體溫時，有發燒情形(額溫≧攝氏 37.5 度)，或有咳嗽、

流鼻水（非過敏）者，將有專人陪同到「觀察區」進一步觀察，如經確認

耳溫≧攝氏 38 度，立即通知師長帶回就醫休息，該位選手無法參賽，其餘

同學正常參賽。 

七、 報到時請繳交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附件 1)。 

八、 為降低群聚風險，一所參賽學校僅開放同一位指導老師(帶隊教師)陪同入場，

「禁止」家長陪同。為進行人員管控，本次會發給“帶隊老師證ȹ1張作為辨識

依據，遺失恕不補發。若真的有需要指導老師上下午輪替陪同考試，請： 

(1) 上午報到時繳交的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資料必須包含下午帶隊師長。 

(2) 下午帶隊師長報到時間：12：00～13：15。 

(3) 報到地點：五福樓一樓穿堂服務台。 

(4) 兩位師長必須一起到報到處交接帶隊老師證。 

(5) 經過量體溫與消毒後，蓋章作為辨識。 

九、 配合防疫措施，報到後請各校在一樓指定休息區休息，或在開放空間地區



自覓休息區，等候大會報告再前往應試試場。進入試場，手機請務必關機

並遵守考場規範。 

十、 請做好健康管理，確保健康應試。應試前後務必勤洗手。 

十一、 上午筆試考完，為了疏散人群，請直接在同樓層上廁所，上完廁所回休

息區準備。 

十二、 筆試與實驗競賽說明如下： 

(1)應試之筆試教室已經全部完成消毒，教室窗戶全開，考生請依據主辦單

位安排的防疫間隔距離座位坐下。 

(2)考生入場應攜帶就讀學校學生證或有照片健保卡或國民身分證正本應

考，放置在考桌左上角以便查驗。 

(3)未帶證件或未攜帶正本應試，經監試人員查核後，得先予應試，於競賽

結束前檢具證件補驗身分。 

(4)如監試人員對考生身分存疑，無法確認考生身分時，得要求拍照存證，

考生不得拒絕，否則該科成績以零分計。 

(5)所有試卷和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校名等，並不得攜帶試卷離開試

場。 

(6)考試時手機和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其他具有

傳輸、通訊、錄影、照相或計算功能之物品，一律不准攜入試場。違者

予以扣減該節考科 3分。(註:當年度競賽通知許可之物品或儀器不在此

限) 

(7)各科試題作答時限用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書寫，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

帶(液)，不得使用鉛筆，違者扣該節各科作答卷 3分。考生書寫答案

時，如有字跡不明顯或汙損等情事，致閱卷委員無法辨認者，其責任自

負，不得提出異議。 

(8)參加實驗設計與操作競賽時，學生必須穿著實驗衣並配戴護目鏡(不論

是否戴眼鏡)，經監試人員查核違反者，扣該節考科 3分。 

(9)各項競賽活動開始後遲到 20 分鐘以上或開始後 40分鐘內離開試場者，

視為棄權論。 



(10)除試題文字印刷不清楚外，一律不作說明或解答。 

(11)學生進場後，如有突發事件，必須暫時離開競賽場所，需由服務人員

陪同處理，其所耗費時間屬於比賽時間內，不得要求延長比賽時間。 

(12)實驗前應先按照清單所列儀器、材料之名稱、數量一一清點，如有缺

損應立即向助理評審人員報告，請求更換補足。 

(13)競賽學生對競賽場所設備必須妥善使用，競賽中如器材損壞，無法進

行可舉手報告，是否可補充由評審現場決定，但應酌予扣分，如有故意

損毀或應注意而未注意以致損毀者，應負賠償責任。 

(14)實驗報告應於停止鈴響後，停止作答，隨即繳交監考人員，否則不予

評分。 

(15)競賽完畢後，需將實驗器材歸位，如有損壞應向監考人員報告。 

(16)為節能減碳，比賽不再製作名牌，以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在學證明（要

貼照片）為辨識依據，報到及每節考試都會檢查，請參賽學生務必隨身

攜帶。 

十三、 中午用餐規範： 

(一) 配合學校安排特定用餐區，設立飲食專區的告示牌並明訂僅能於規定範圍

內飲食，用餐時須使用隔板(自備個人隔板或由五福國中提供拋棄式隔板)，

用餐期間不交談，非飲食期間需戴上口罩。 

(二) 本校於用餐期間將派人力查核參賽者有無符合防疫規範，請參賽學校配合

遵守，出飲食專區禁止飲食並戴上口罩。 

十四、 本次競賽所有試場均消毒完畢，均為打開窗戶保持空氣流通的開放空間，

加大試場內桌椅間距，亦備用充足之額溫槍、酒精、肥皂、消毒水等防疫

物資，請各校師生遵循防疫規範並安心參賽。 

十五、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被限制不可外

出)者，不得出席應試、陪考或參與相關試務工作。 

十六、 高雄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自然學科競賽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作業流程詳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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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雄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自然學科競賽 

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 

 

學校全銜  

序號 姓名 連絡電話 

健康證明(請勾選) 請簽名 

完整接種

疫苗 2 劑

且滿 14 日 

篩檢陰

性證明 
PCR檢驗

陰性證明 

3 月 13 日活

動前 14 日內

無(註 1)情況 

1. 與會人員-帶隊師長 

(1 校整天 1人;若是上下午輪替代隊老師，請填寫兩人資料) 

(1) 
 

(整天/上午) 

    
 

 

(2) 
 

(下午/無則免填) 
    

2.參賽學生 

(1)      

(2)      

(3)      

註 1：參賽當日前 14 日內，不屬於「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實施對象之「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健康管理」者，亦無發燒症狀。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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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報到 

1.參賽師生實施體溫量測/噴乾洗手液。 
2.選手及陪同師長若屬於確診者、「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健康管理」者均不可參賽。 
3.參賽師生請於報到時繳交個人健康狀況聲明書切結書。 

進入試場競賽 

1.與會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請各校師生遵循
防疫規範並安心參賽。 

2.競賽場地定時進行消毒。 

轉請健康中心協助量

測及判斷；安排獨立

休息場所進一步觀察 

賽後倘參賽人員或工作

人員因發燒或身體不適

送醫，請依教育部校園

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通報

事宜。 

 

進入會場實施體溫量測 

賽後應儘速離場，不得逗留 

繼續參賽 停止 

參加競賽 

否 

 
體溫是否正常 

(額溫﹤37.5°C) 

否 

  

 再次量測體溫超標 

(耳溫≧38°C) 

 附件 2 

高雄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自然學科競賽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作業流程 

 

 


